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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

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材股份

”）

持有公司

４７．５６％

股权

，

为公司控股股东

（

中国中

材集团有限公司持有中材股份

４１．８４％

的股权

，

为中材股份控股股东

），

主要从事水泥技术装备及工程

服务

、

玻璃纤维

、

水泥和高新材料业务

。

拥有玻璃纤维

、

复合材料

、

人工晶体

、

先进陶瓷及新型干法水泥

技术等系列核心技术

，

具有领先的研发实力

，

强大的创新技术商业化执行能力

，

成功的并购经验和独

特的商业模式

。

中材股份是全球最大的水泥技术装备与工程服务供货商

、

中国非金属材料行业的领先

生产商

；

是中国非金属材料行业中唯一以研发

、

工业设计

、

装备制造

、

工程建设服务

、

生产一体化业务

模式经营的公司

。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末

，

中材股份资产总额

９４５．１２

亿元

，

净资产

２７８．６３

亿元

，

２０１３

年

实现营业收入

５２０．８１

亿元

，

净利润

１４．４６

亿元

。

２

、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中材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中材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材集团

”）

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

是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直接管理的中央企业

，

是我国唯一在非金属材料业拥有系列核心技术和完整创新体系的

，

集

科研

、

设计

、

制造

、

工程建设

、

国际贸易于一体的创新型

、

价值型

、

国际型企业集团

。

注册资本

１８．８７

亿

元

，

注册地址

：

北京西直门内北顺城街

１１

号

，

经营范围

：

非金属材料及合成材料

（

包括玻璃纤维

、

玻璃

钢复合材料

、

人工晶体

、

工业陶瓷

、

水泥及制品

、

混凝土

、

新型墙材

）

的研究

、

开发

、

设计

、

生产

、

工程承

包

；

非金属矿产品及制品的开采

、

加工

；

上述材料工程项目的投资管理

；

资产重组及行业收购

、

兼并

、

转

让的咨询

；

资产受托经营

；

承包境外建材及非金属矿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

；

汽车的销售

。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中材集团总资产

１１１５．８１

亿元

，

净资产

３３４．４７

亿元

，

２０１３

年度营业收入

７３７．０８

亿元

，

实现净利润

１．１７

亿元

。

３

、

其他主要关联方情况

其他主要关联方是中材集团

、

中材股份的所属企业

，

主要名单如下

：

其他关联方 其他关联方与本公司关系

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查中心及其所属企业 实际控制人所属企业

中材节能股份有限公司所属企业 实际控制人所属企业

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所属企业 控股股东所属企业

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所属企业

天津矿山工程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所属企业

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所属公司 控股股东所属企业

三

、

关联方履约能力分析

１

、

公司控股子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中材集团下属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察中心所属单位发生关

联交易的主要内容为地质勘察

、

矿山储量核实

、

安全评价等服务

；

与中材集团下属中材节能股份有限

公司所属单位发生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为采购备品备件等

。

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察中心承担全

国大部分建材原料矿山及主要非金属矿山勘查

，

基本形成了地质勘查

、

工程勘察施工和多种经营等多

层次的产业结构

。

中材节能股份有限公司是水泥生产线余热发电工程领域国内领先的余热发电综合

服务商

。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与上述单位已有多年合作

，

各单位具备较好的履约能力

。

２

、

公司控股子公司与控股股东中材股份下属的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所属中材机电备件有

限公司

、

中材

（

天津

）

重型机械有限公司

、

中材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

苏州中材建设有限公司昆山技术装

备分公司

、

河南中材环保有限公司

、

苏州中材建设有限公司

、

常熟中材装备重型机械有限公司

、

中材

（

天津

）

控制工程有限公司

、

溧阳中材重型机器有限公司等单位

，

与中材股份下属的中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

与中材股份下属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所属企业

，

与中材股份下属天津矿山工程有

限公司等单位发生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为水泥生产所需设备

、

备品备件

、

熟料的采购或销售等

，

接受

其提供的节能技术改造

、

石灰石矿山开采等服务

。

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是水泥工程建设行业的龙头企业

，

主要从事国内外大型新型干

法水泥生产线工程总承包集成服务及工程咨询

、

工程设计

、

建设安装

、

装备制造及供应

、

调试及运转维

护等业务

。

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特种纤维复合材料行业最大的集研发设计

、

产品制造与销

售

、

成套技术与装备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

。

天津矿山工程有限公司为专业矿山工程施工公司

。

上述

企业多年从事水泥生产线相关产品制造或服务

，

具有丰富的专业经验和较高的技术水平

，

与公司有着

长期的合作关系

，

资信较好

。

公司与上述公司签署关联交易协议

，

能够保证交易的正常进行

。

四

、

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１

、

公司控股子公司向关联方采购水泥生产及余热发电所需设备

、

备品备件等

：

将通过招标

、

市场

比价

、

关联方提供给非关联第三方的价格为依据确定

。

２

、

接受关联方提供的节能技术改造

、

石灰石矿山开采

、

矿山储量核实

、

地质勘查

、

安全评价等技术

服务

：

将根据政府部门出具的行业标准指导价

、

招标

、

市场比价等方式为依据确定

。

公司将根据以上定价政策要求具体的关联交易主体提供单项关联交易的定价说明

，

并履行公司

内部审批程序

。

五

、

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控股子公司预计

２０１５

年度与公司关联人发生关联交易是基于各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需要确

定的

，

关联交易将严格遵循自愿

、

平等

、

诚信的原则

，

上述交易不会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的利益

，

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

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

。

特此公告

。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3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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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为子公司 2015 年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被担保人名称

：

宁夏赛马水泥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宁夏赛马

”）、

宁夏青铜峡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青水股份

”）、

中材甘肃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材甘肃

”）、

天水中材水泥有限责任

公司

（

以下简称

“

天水中材

”）、

宁夏中宁赛马水泥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宁赛马

”）、

宁夏石嘴山赛马水

泥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石嘴山赛马

”）、

宁夏赛马科进混凝土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赛马科进

”）、

喀

喇沁草原水泥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喀喇沁公司

”）、

天水华建混凝土工程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天水华

建

”）。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

公司本次为所属公司

２０１５

年总计向银行申请不

超过

１０２３００

万元银行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其中

，

为全资子公司宁夏赛马不超过

４１０００

万元银行

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为控股子公司青水股份不超过

１３０００

万元银行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为控

股子公司中材甘肃不超过

１３０００

万元银行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为控股子公司天水中材不超过

１３０００

万元银行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为全资子公司中宁赛马不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银行借款提供连带

责任担保

；

为全资子公司石嘴山赛马不超过

１８００

万元银行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为全资子公司赛

马科进不超过

６０００

万元银行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为全资子公司喀喇沁公司不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银

行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为控股公司天水华建不超过

４５００

万元银行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上述

各公司银行借款期限均为

１

年

。

截止本公告日

，

公司已为宁夏赛马提供担保余额合计为

２９５００

万元

；

为青水股份提供担保余额合

计为

１３０００

万元

；

为中材甘肃提供担保余额合计为

１００００

万元

；

为天水中材提供担保余额合计为

１２０００

万元

；

为中宁赛马提供担保余额为

０

万元

；

为赛马科进提供担保余额合计为

６０００

万元

；

为石嘴

山赛马提供担保余额合计为

１８００

万元

；

为喀喇沁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

０

万元

；

为天水华建提供担保

余额合计为

１５００

万元

。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

是

。

青水股份

、

中材甘肃

、

天水中材

、

天水华建四家公司分别以其与担

保额度等值的机器设备等资产作为本公司为其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的反担保

。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

：

截止本公告日

，

公司对外担保逾期的累积数量为零

。

一

、

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关于公司为子公司

２０１５

年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的议

案

》，

为满足子公司生产经营资金需求

，

同意公司为所属公司

２０１５

年总计向银行申请不超过

１０２３００

万元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其中

：

１

、

为全资子公司宁夏赛马不超过

４１０００

万元银行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２

、

为控股子公司青水股份不超过

１３０００

万元银行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３

、

为控股子公司中材甘肃不超过

１３０００

万元银行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４

、

为控股子公司天水中材不超过

１３０００

万元银行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５

、

为全资子公司中宁赛马不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银行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６

、

为全资子公司石嘴山赛马不超过

１８００

万元银行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７

、

为全资子公司赛马科进不超过

６０００

万元银行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８

、

为全资子公司喀喇沁公司不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银行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９

、

为控股公司天水中材控股的天水华建不超过

４５００

万元银行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上述各公

司银行借款期限均为

１

年

。

该议案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二

、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

宁夏赛马成立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

法定代表人王玉林

，

注册资本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

，

注册地址宁夏银川市

西夏区

，

主营业务

：

水泥制造和销售

、

水泥制品

、

水泥熟料

、

粉煤灰

、

矿渣

、

混凝土骨料的制造和销售

。

该

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１９７

，

９５１．９０

万元

，

负债总额

１０８

，

３５６．０２

万元

（

其中流动

负债总额

１０７

，

４４４．９５

万元

），

银行借款余额

３６

，

０００

万元

，

净资产

８９

，

５９５．８８

万元

，

２０１４

年

１－１２

月实现

营业收入

８１

，

６９２．６６

万元

，

实现净利润

９

，

３８６．１５

万元

。

２．

青水股份成立于

２００１

年

８

月

，

法定代表人哈永生

，

注册地点

：

青铜峡市大坝镇

，

注册资本

３３

，

４７５

万元

，

主营业务

：

水泥及熟料的生产和销售

，

水泥用生产石灰岩开采

。

公司持有该公司

８７．１９％

的股权

，

中

国长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

７．２１％

股权

，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

５．３３％

股权

，

宁夏青峡实业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

０．１５％

股权

，

宁夏青铜峡水泥集团峡星机械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

０．１２％

股权

。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１４１

，

１５０．２９

万元

，

负债总额

２４

，

９２８．３０

万元

（

其中流动

负债总额

２４

，

０５０．７７

万元

），

银行借款余额

１３

，

０００

万元

，

净资产

１１６

，

２２１．９９

万元

，

２０１４

年度实现营业收

入

６７

，

１７１．４７

万元

，

实现净利润

１０

，

８２５．６３

万元

。

３．

中材甘肃成立于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１

日

，

法定代表人李卫东

，

注册地点

：

甘肃省白银市白银区新建西

路

８８

号

，

注册资本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

主营业务

：

水泥

、

石灰石

、

包装纸袋

、

水泥熟料

、

水泥制品的制造与销

售

；

技术咨询

、

设备租赁

。

公司持有该公司

９８．４２％

的股权

，

兰州市皋兰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持有该公司

１．５８％

的股权

。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７０

，

７５３．５５

万元

，

负债总额

３９

，

４６６．８１

万元

（

其中流动负

债总额

３８

，

６５５．７９

万元

），

银行借款余额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

净资产

３１

，

２８６．７５

万元

，

２０１４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５１

，

６２０．４６

万元

，

实现净利润

９

，

６７０．６６

万元

。

４．

天水中材成立于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

法定代表人尹自波

，

注册地点

：

天水市秦州区关子镇

，

注册资本

２２

，

８００

万元

，

主营业务

：

水泥

、

水泥熟料和水泥制品的制造

、

销售

。

公司持有该公司

８０％

的股权

，

天水永

固水泥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

２０％

股权

。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９２

，

９８２．８６

万元

，

负债总额

５５

，

０２７．１９

万元

（

其中流动负

债总额

５０

，

６８４．２５

万元

），

银行借款余额

７

，

５００

万元

，

净资产

３７

，

９５５．６７

万元

。

２０１４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６８

，

９８６．３６

万元

，

实现净利润

８

，

１２４．９３

万元

。

５．

天水华建成立于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

，

法定代表人金敏

，

注册资本

２１０８

万元

，

注册地为甘肃省天水市麦

积区

，

经营范围为混凝土浇筑工程施工及相关技术咨询服务

。

天水中材持有该公司

６０％

的股权

，

缑海荣

持有该公司

４０％

股权

。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２１

，

９９０．５３

万元

，

负债总额

１３

，

４６０．６０

万元

（

其中流动负

债总额

１３

，

４６０．６０

万元

），

银行借款余额

４５００

万元

，

净资产

８

，

５２９．９２

万元

，

２０１４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２０

，

７８７．４４

万元

，

实现净利润

２

，

３８３．７６

万元

。

６．

中宁赛马成立于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

法定代表人哈永生

，

注册地点

：

宁夏中宁县宁新工业园

，

主营业务

：

水泥

、

水泥熟料和水泥制品的制造

、

销售

。

该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４９

，

８４０．３９

万元

，

负债总额

３

，

３９４．６３

万元

（

其中流动负

债总额

３

，

３９４．６３

万元

），

无银行借款

，

净资产

４６

，

４４５．７５

万元

。

２０１４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３３

，

７４１．９５

万元

，

实现净利润

４

，

４０８．８８

万元

。

７．

石嘴山赛马成立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

法定代表人孙泽民

；

注册地点

：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

，

注册资本

６０１９

万元

，

主营业务

：

水泥的生产和销售

。

该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１４

，

８０７．８１

万元

，

负债总额

２

，

８１４．１６

万元

（

其中流动负

债总额

２

，

８１４．１６

万元

），

银行借款余额

１８００

万元

，

净资产

１１

，

９９３．６５

万元

，

２０１４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１１

，

７２８．７９

万元

，

实现净利润

１８１．０６

万元

。

８．

赛马科进成立于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

法定代表人尹国明

；

注册地点

：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

，

注册资本

２５５００

万元

，

主营业务

：

商品混凝土

、

预拌砂浆

、

外加剂

、

水泥制品

、

助磨剂的生产与销售

。

该公司为公司

全资子公司

。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８５

，

１５９．３２

万元

，

负债总额

４３

，

００２

万元

（

其中流动负债

总额

４３

，

００２

万元

），

银行借款余额

６０００

万元

，

净资产

４２

，

１５７．３２

万元

，

２０１４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６０

，

２６１．６９

万元

，

实现净利润

４

，

０２８．２１

万元

。

９．

喀喇沁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

法定代表人尹自波

；

注册地点

：

内蒙古赤峰市喀喇沁旗

，

注册资

本

２５０００

万元

，

主营业务

：

水泥

、

水泥熟料及水泥制品的生产与销售

。

该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

目前尚

在建设中

。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６８

，

８２６．０６

万元

，

负债总额

４４

，

３９８．１３

万元

（

其中流动负

债总额

４２

，

８５６．１３

万元

），

无银行借款

，

净资产

２４

，

４２７．９３

万元

，

２０１４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０

万元

，

实现净

利润

－２７２．１４

万元

。

三

、

担保的主要内容

公司将为以下公司银行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详细情况见下表

单位

：

万元

借款单位 担保金额上限 担保期限 担保方式 担保类别

宁夏赛马

４１０００

债务发生之日起至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后两年止

连带责任担保 借贷

青水股份

１３０００

债务发生之日起至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后两年止

连带责任担保 借贷

中材甘肃

１３０００

债务发生之日起至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后两年止

连带责任担保 借贷

天水中材

１３０００

债务发生之日起至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后两年止

连带责任担保 借贷

中宁赛马

５０００

债务发生之日起至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后两年止

连带责任担保 借贷

石嘴山赛马

１８００

债务发生之日起至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后两年止

连带责任担保 借贷

赛马科进

６０００

债务发生之日起至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后两年止

连带责任担保 借贷

喀喇沁公司

５０００

债务发生之日起至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后两年止

连带责任担保 借贷

天水华建

４５００

债务发生之日起至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后两年止

连带责任担保 借贷

总计

１０２３００

——— ——— ———

青水股份

、

中材甘肃

、

天水中材

、

天水华建四家公司分别以其与担保额度等值的机器设备等资产作

为本公司为其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的反担保

。

公司对青水股份

、

中材甘肃

、

天水中材

、

天水华建上述银行

借款担保收取担保费

，

每笔银行借款担保额度的担保费计算标准为

：

借款期限在

２

年

（

含

）

以内的

，

按照

担保额度的

１％

一次性收取担保费

；

借款期限在

２

年

（

不含

）

以上的

，

按照担保额度的

１．５％

一次性收取担

保费

。

担保期间内不收取其它费用

。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不收取担保费

。

四

、

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是为了支持公司全资或控股公司正常经营和发展

；

公司本次担保的对象全部

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公司

，

这些公司资产负债结构合理

，

资产质量良好

，

生产经营正常

，

具有偿债

能力

；

公司直接持有青水股份

８７．１９％

股权

、

中材甘肃

９８．４１５％

股权

、

天水中材

８０％

股权

，

处绝对控股地

位

。

天水中材直接持有天水华建

６０％

股权

，

公司为天水华建实际控制人

。

因此青水股份

、

中材甘肃

、

天水

中材

、

天水华建四家公司本次银行借款全额由公司提供担保

，

其他小股东没有按比例提供担保

；

上述四

家公司以其与担保额度等值的机器设备等资产作为本公司为其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的反担保

，

能够保障

公司利益

。

五

、

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

，

本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

７３８００

万元

，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７．４２％

，

均为向公司控股公司提供的担保

，

且无逾期担保

、

涉及诉讼的担保

、

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

等事项

。

公司控股公司无对外担保的情况

。

六

、

上网公告附件

被担保人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报表

。

特此公告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3月 19 日

证券代码:600449� � � � � �证券简称:宁夏建材 公告编号:2015-008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

：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５

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

一

）

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２０１４

年年度股东大会

（

二

）

股东大会召集人

：

董事会

（

三

）

投票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四

）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

、

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

：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５

日

１４

点

００

分

召开地点

：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人民广场东街

２１９

号建材大厦

１６

层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会

议室

（

五

）

网络投票的系统

、

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

网络投票系统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

：

自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５

日

至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５

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

易时间段

，

即

９

：

１５－９

：

２５

，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

当日的

９

：

１５－１５

：

００

。

（

六

）

融资融券

、

转融通

、

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

、

转融通业务

、

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

，

应按照

《

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

等有关规定执行

。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Ａ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１

《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

２

《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

√

３

《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

４

《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报告

》

√

５

《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报告摘要

》

√

６

《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

７

《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

８

《

关于公司变更经营范围的议案

》

√

９

《

关于公司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

１０

《

关于公司为子公司

２０１５

年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

１１

《

关于制定

＜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

（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７

年

）

股东回报规划

＞

的议案

》

√

１２．００

《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

１２．０１

王广林

√

１２．０２

尹自波

√

１２．０３

李永进

√

１２．０４

王玉林

√

１２．０５

周塞军

√

１２．０６

罗立邦

√

１２．０７

陈曦

√

１３．００

《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

１３．０１

焦彤英

√

１

、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９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

。

会议决议公告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０

日刊登于本公司信息披露指定媒体

《

中国证券

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２

、

特别决议议案

：

议案

９

３

、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

：

本次会议审议的全部议案

４

、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

：

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

：

无

三

、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

一

）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

，

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

投票平台

（

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

）

进行投票

，

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

（

网址

：

ｖｏｔｅ．

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

进行投票

。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

，

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

具体操作

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

（

二

）

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

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

，

可

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

投票后

，

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

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

（

三

）

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的

，

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

，

其对

该项议案所投的选举票视为无效投票

。

（

四

）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

、

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

，

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

。

（

五

）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

四

、

会议出席对象

（

一

）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

股东大会

（

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该代理人不必是

公司股东

。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

股

６００４４９

宁夏建材

２０１５ ／ ４ ／ ７

（

二

）

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

三

）

公司聘请的律师

。

（

四

）

其他人员

五

、

会议登记方法

（

一

）

公众股股东持股票账户

、

持股凭证及本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

代理人须

持有授权委托书

。

（

二

）

法人股东持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

股票

账户

、

持股凭证

、

本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

代理人须持有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授权委

托书

。

（

三

）

异地股东可将登记内容传真至本公司证券部

。

（

四

）

登记时间

：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８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４

日期间的工作日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

：

３０－

４

：

３０

。

（

五

）

登记地点

：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人民广场东街

２１９

号建材大厦

１６

层本公司证券部

。

六

、

其他事项

（

一

）

本次现场会议会期半天

，

参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

（

二

）

联系电话

：

０９５１－２０８５２５６

、

０９５１－２０５２２１５

传 真

：

０９５１－２０８５２５６

邮 编

：

７５０００２

（

三

）

联系人

：

武雄

、

林凤萍

特此公告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3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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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备文件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附件

１

：

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单位

（

或本人

）

出席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５

日召开的贵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

股东大会

，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审议

《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２

审议

《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

３

审议

《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４

审议

《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报告

》

５

审议

《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报告摘要

》

６

审议

《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７

审议

《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８

审议

《

关于公司变更经营范围的议案

》

９

审议

《

关于公司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１０

审议

《

关于公司为子公司

２０１５

年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１１

审议

《

关于制定

＜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

（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７

年

）

股东回报规划

＞

的议案

》

１２．００

审议

《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

１２．０１

王广林

１２．０２

尹自波

１２．０３

李永进

１２．０４

王玉林

１２．０５

周塞军

１２．０６

罗立邦

１２．０７

陈曦

１３．００

审议

《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

１３．０１

焦彤英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

受托人签名

：

委托人营业执照

（

身份证号

）：

受托人身份证号

：

委托日期

：

年 月 日

备注

：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

“

同意

”、“

反对

”

或

“

弃权

”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

√

”，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

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

，

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

附件

２

：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简历

（

一

）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１．

王广林

，

男

，

汉族

，

１９５８

年

１

月生

，

硕士研究生

，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

高级经济师

。

历任宁夏水泥

厂副厂长

、

宁夏青铜峡水泥厂厂长

，

宁夏回族自治区建筑建材工业总公司副总经理

，

宁夏青铜峡水泥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

宁夏赛马水泥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

宁夏建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

总

经理

，

中材水泥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

现任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

、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

中材水泥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

２．

尹自波

，

男

，

汉族

，

１９６８

年

１２

月生

，

硕士研究生

，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

历任宁夏水泥厂矿山分厂

副厂长

、

厂长

、

宁夏赛马水泥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矿山分厂厂长

、

宁夏赛马水泥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总

经理助理兼企管部部长

、

宁夏赛马水泥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

宁夏赛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

、

总经理

、

宁夏建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

总裁

。

现任宁夏建

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

３．

李永进

，

男

，

汉族

，

１９６３

年

１２

月生

，

博士研究生

，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

历任宁夏水泥厂副厂长

、

宁

夏赛马水泥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

宁夏建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

，

宁夏赛马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

。

现任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

４．

王玉林

，

男

，

汉族

，

１９６９

年

１１

月生

，

硕士研究生

，

高级工程师

。

历任宁夏赛马水泥

（

集团

）

有限责

任公司烧成分厂厂长

、

宁夏赛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烧成分厂厂长

、

干法分厂厂长

，

宁夏赛马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

副总经理

、

宁夏青铜峡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

总经理

、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副总裁

。

现任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

（

二

）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１．

周塞军

，

男

，

汉族

，

１９６５

年

４

月生

，

硕士研究生

，

律师

。

现在北京市君泰律师事务所执业

，

为北京

君泰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律师

。

任北京市律师协会副会长

、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环境和资源法专业委

员会主任委员

、

中国政法大学兼职教授

、

中央民族大学客座教授

、

中国航空法研究会理事

、

中国航空运

输协会

“

争议调解服务中心

”

调解员

、

中华环保联合会理事

、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

２．

罗立邦

，

男

，

汉族

，

１９７１

年

１

月生

，

硕士研究生

，

注册会计师

、

注册税务师

、

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

。

历任宁夏灵武民贸公司财务科主管会计

、

宁夏瑞衡资产评估公司项目经理

。

现为宁夏天华会计师事务

所高级合伙人

，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

３．

陈曦

，

男

，

汉族

，

１９８０

年

６

月生

，

大学

，

律师

。

历任宁夏浩晟律师事务所副主任

。

现为宁夏浩晟律

师事务所合伙人

，

担任主任职务

。

任银川市政协委员

、

农工民主党银川市委员会律师支部主任委员

、

宁

夏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

（

三

）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成员非职工监事候选人简历

１．

焦彤英

，

女

，

汉族

，

１９６１

年

３

月生

，

大学

，

高级政工师

。

历任宁夏水泥厂团委副书记

、

书记

、

工会副

主席

、

主席

、

副厂长

，

宁夏赛马水泥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

总经理

，

宁夏建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

、

宁夏建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

现任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

（

四

）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职工监事简历

１．

王红军

，

男

，

汉族

，

１９６０

年

３

月生

，

大学

，

高级政工师

。

历任宁夏水泥厂工会副主席

、

宁夏赛马水

泥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工会副主席

、

宁夏赛马水泥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销售部党支部书记

、

副部长

、

宁

夏赛马股份有限公司销售部副部长

。

现任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副主席

、

党委工作部副部长

。

２．

康立新

，

男

，

回族

，

１９６９

年

９

月生

，

大专

，

会计师

。

曾在宁夏青铜峡铝厂

、

银川棉纺厂工作

。

现任宁

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副部长

、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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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履约能力分析：

云南云天化联合商务有限公司的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4、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为更好地发挥公司的营销网络优势，在上年非自产产品销售的基础上，2015年公司拟继续经销其大米、大豆等商品，2015

年预计交易金额 150.00万元。 具体如下：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类别 交易具体内容

2015

年预计交易

金额（万元）

2014

年实际发生

额（万元）

云南云天化联合商务有限

公司

接受关联人委托

代为销售其产品、

商品

经销其大米、大豆等商品

150.00 1320

合计

150.00 1320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上述关联交易价格均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依据市场公允价格确定。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均为保障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正常经营与发展的需要。公司与上述关联人进行的关联交易，严格遵循“公开、

公平、公正”的市场交易原则，价格公允，对公司降低成本，开拓市场具有积极作用，无损害公司和股东权益情形，不会对公司

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亦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上述关联交易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将产生积极

的影响。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及《公司章程》、《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等相关规章制度有关规定赋予独立董事的职责，基于独立判断立场，现对公司

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发表如下意见：

公司（含控股子公司）2015年度拟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公司事前向我们提交了相关资料，我们进行了事前审查，我

们认为公司 2015年度拟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均为保障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正常经营与发展需要，符合《公司章程》和《公司关

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 2015年第一次定期会议审议。

公司（含控股子公司）2015年度拟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遵循市场公允的原则定价，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非关联股东权益的情况。

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董事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我们同意公司 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在获得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后，公司将适时与关联方签署相关合同。

七、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董事会 2015年第一次定期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 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三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053� � � �证券简称：云南盐化 公告编号：2015-010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 年第一次定期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本公告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上述保证

承担连带责任。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监事会 2015 年第一次定期会议于 2015 年 3 月 8 日以书面及邮件形式通知

全体监事，于 2015年 3月 18日下午 14：00时在公司四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九人，实出席监事七人。 杨金友监事因

工作原因未能亲自出席本次监事会会议，委托徐兰监事代为出席会议并代为行使投票表决权；李杰监事因工作原因未能亲自

出席本次监事会会议，委托徐兰监事代为出席会议并代为行使投票表决权。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徐兰女士主持，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开合法有效。 会议经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公司监事会 2014年工作报告》。本报告需提交公司 2014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

二、会议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批准 2014年度内退的职工及待遇的议案》。

三、会议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公司 2014年财务决算报告》。

四、会议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五、会议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公司 201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 2014 年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

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六、会议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公司 201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经审核，公司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并能得到有效执行；内部控制体系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以及公司

实际需要，对公司经营管理起到了较好的风险防范和控制作用。 董事会出具的《公司 2014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真

实、客观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及运行情况，监事会对该评价报告无异议。

七、会议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公司 2015年财务预算报告》。

八、 会议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通过了 《关于对公司 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进行审核监督的议

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 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公司生产经营

与发展需要，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关联交易定价按照市场公允原则合理确定，不会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

益。

九、会议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对公司为云南天冶化工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决策程序进行审

核监督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为控股子公司云南天冶化工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符合公司经营与发展的需要，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会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五年三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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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2015年 3月 18日，公司董事会 2015 年第一次定期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14 年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决定于 2015年 4月 24日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 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为：2015年 4月 24日（星期五）下午 14:00时。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5年 4月 23日—2015年 4月 24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 年 4 月 24 日上午 9：30� 至 11：30，下午 13：00� 至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 4月 23日下午 3：00至 4月 24日下午 3：00。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

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6．出席对象：

（1）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2015年 4月 17日（星期五）。 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

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7．现场会议地点：昆明市春城路 276号公司四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公司 201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2、审议《公司董事会 2014年工作报告》；

3、审议《公司监事会 2014年工作报告》；

4、审议《公司 2014年财务决算报告》；

5、审议《关于公司 201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6、审议《公司 2015年财务预算报告》；

7、审议《关于公司 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8、审议《关于续聘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 2015年第一次定期会议、公司监事会 2015年第一次定期会议审议通过，详见公司于 2015 年 3

月 20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公司 2014 年年度报告》、《公司

2014 年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15-006）、《公司 2014 年度财务报告》、《公司董事会 2015 年第一次定期会议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2015-005）、《公司监事会 2015 年第一次定期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5-010）、《公司 2015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公告》（公告编号：2015-007）。

其中议案 5、7、8对持股 5%以下中小投资者表决单独计票，公司将对单独计票结果进行公开披露。

三、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

（1）符合条件的个人股东持股东账户卡、身份证，授权委托代理人还应持授权委托书、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办

理登记手续。

（2）符合条件的法人股东之法定代表人持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法人股东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办理登记

手续，或由授权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法人代表证明书、法人股东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办理登

记手续。

(3)异地股东可通过信函或传真的方式进行登记（通讯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春城路 276 号；邮编：650200；传真号码：

0871-63126346，信函上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2、登记时间： 2015年 4月 22日（上午 8:30� -11:30,下午 14:00� -17:00）。

3、登记地点：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 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

投票的相关事宜具体说明如下：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 362053。

2.投票简称：盐化投票

3.投票时间：2015年 4月 24日的交易时间，即 9:30—11:30�和 13:00—15:00。

4.在投票当日，“盐化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5.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1）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2）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100元代表总议案，1.00元代表议案 1，2.00元代表议案 2，依此类推。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

表 1�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委托价格”一览表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委托价格（元）

总议案 总议案

100

议案

1

《公司

2014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1.00

议案

2

《公司董事会

2014

年工作报告》

2.00

议案

3

《公司监事会

2014

年工作报告》

3.00

议案

4

《公司

2014

年财务决算报告》

4.00

议案

5

《关于公司

2014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5.00

议案

6

《公司

2015

年财务预算报告》

6.00

议案

7

《关于公司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7.00

议案

8

《关于续聘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5

年度审计机构的

议案》

8.00

（3）在“委托数量”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表 2�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量”一览表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1

股

反对

2

股

弃权

3

股

（4）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其他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在股东对同一议案出现总议案与分议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分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

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分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再对分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5）对同一议案的投票以第一次有效申报为准，不得撤单。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15年 4月 23日下午 3：00，结束时间为 2015年 4月 24日下午 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4 年 9 月修

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

投票。

五、其他事项

联系人：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邹吉虎

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春城路 276号

联系电话：0871-63126346

传真： 0871-63126346

2、 会期半天，与会股东费用自理。

六、备查文件

1、公司董事会 2015年第一次定期会议决议；

2、公司监事会 2015年第一次定期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三月二十日

附件：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___________先生 /女士代表本公司 /本人出席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 并代为行使

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及签章：

委托人营业执照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量：

委托人股票账户号码：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本公司 /本人对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各项议案的表决意见：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公司

2014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2

《公司董事会

2014

年工作报告》

3

《公司监事会

2014

年工作报告》

4

《公司

2014

年财务决算报告》

5

《关于公司

2014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6

《公司

2015

年财务预算报告》

7

《关于公司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8

《关于续聘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5

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案》

注：1.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授权指示以在“同意” 、“反对” 、“弃权” 下面的方框中打“√” 为准，对同一

项审议事项不得有多项授权指示。 如果委托人对有关审议事项的表决未作具体指示或者对同一项审议事项有多项授权指示

的，则视为受托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见进行投票表决。

2.本授权委托的有效期：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结束时。

3.本授权委托书复印、剪报或重新打印均有效。

委托人： （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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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第一次定期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 2015 年第一次定期会议于 2015 年 3 月 8 日以书面及邮件形式通知

全体董事，于 2015年 3月 18日上午 9∶30时在公司四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 9人，实出席董事 9人。 会议由公司董

事长吕庆胜先生主持，公司部份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出席人数、召开程序、议事内容均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经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公司董事会 2014年工作报告》。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4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

二、会议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公司 2014年总经理工作报告》。

三、会议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批准 2014年度内退的职工及待遇的议案》。

四、会议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公司 2014年财务决算报告》。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4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

2014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87,74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2.60%；实现利润总额 5,003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84.49%；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56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48.99%。

五、会议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根据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审亚太审[2015]020020号”《审计报告》确认，公司 2014 年度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55,� 633,060.75 元；2014 年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82,190,605.70 元，提取盈余公积金 8,219,060.57 元，

2014年可供分配的净利润 73,971,545.13元，截止报告期末累计未分配利润为 273,642,335.17元。

主要受益于食盐产品结构调整，公司 2014年经营效益较 2013年有一定幅度的提升。为积极回报投资者，公司适度加大了

2014年利润分配的力度。2014年公司拟以总股本 185,851,103.00为基数，按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 1.00元（含税），共计分配股

利 18,585,110.30元。 本次股利分配后母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余额为 255,057,224.87元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2014年公司拟不进

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本分配预案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会议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公司 201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公司 2014年年度报告全文》详见 2015年 3月 20日的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 2014年年度报告

摘要》（公告编号：2015-006）详见 2015 年 3 月 20 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七、会议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公司 201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公司 201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详见 2015年 3月 20日的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监事会对《公司 201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发表了审核意见，《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 年第一

次定期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5-010） 详见 2015年 3月 20日的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 201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审计机构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对公司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出具了《内部控制鉴证报告》（中审亚太鉴[2015]020012号）。以上内容详见 2015年 3月

20日的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八、经全体非关联董事记名投票表决，以 7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对云南云天化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

风险持续评估报告》。 关联董事吕庆胜、田恺回避表决。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云南云天化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风险持续评估报告》详见 2015年 3月 20日的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

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关于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在云南云天化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存贷款业

务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中审亚太鉴[2015]020011号）；公司独立董事结合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

专项审核报告，对公司在云南云天化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关联存、贷款等金融业务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 2015 年 3

月 20日的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九、会议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公司 2015年财务预算报告》。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4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

预计 2015年公司合并口径，销售盐产品 109万吨（包括食盐和工业盐）、烧碱 7.5万吨、聚氯乙烯 7.3 万吨；预计实现营业

收入 18.57亿元。

上述经营计划与目标并不代表公司对 2015 年度的盈利预测，能否实现取决于市场状况变化、经营团队的努力程度等多

种因素，存在不确定性，请投资者特别注意。

十、经全体非关联董事记名投票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董事吕庆胜、田恺回避表

决。

1、经全体非关联董事记名投票表决，以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公司向云南博源实业有限公司销售芒硝，以及

公司承租其房屋、土地和接受其为公司提供综合服务,� 2015年预计交易金额 1285.00万元。

2、经全体非关联董事记名投票表决，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同意公司向云南华源包装有限公司采购盐硝等产

品包装用各类编织袋，2015年预计交易金额 3200.00万元。

3、经全体非关联董事记名投票表决，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同意公司向云南白象彩印包装有限公司采购食盐

产品包装用复合膜及销售碘盐证明商标（防伪标记），2015年预计交易金额 5300.00万元。

4、经全体非关联董事记名投票表决，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同意公司向云南一平浪恒通有限责任公司采购汽

油、柴油等，2015年预计交易金额 30.00万元。

5、经全体非关联董事记名投票表决，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同意公司向云南云天化国际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

司销售芒硝,� 2015年预计交易金额 225.00万元。

6、经全体非关联董事记名投票表决，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同意公司向云南三环中化化肥有限公司销售液碱、芒

硝，2015年预计交易金额 560.00万元。

7、经全体非关联董事记名投票表决，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同意公司向云南磷化集团科工贸有限公司销售液

碱，2015年预计交易金额 137.00万元。

8、经全体非关联董事记名投票表决，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同意公司向云南天安化工有限公司销售液碱、芒

硝，2015年预计交易金额 1536.00万元。

9、经全体非关联董事记名投票表决，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同意公司向云南贝克吉利尼天创磷酸盐有限公司

销售液碱，2015年预计交易金额 1760.00万元。

10、经全体非关联董事记名投票表决，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同意公司向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销售液

碱，2015年预计交易金额 570.00万元。

11、经全体非关联董事记名投票表决，以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公司向中轻依兰（集团）有限公司销售液碱以

及经销其系列洗涤产品，2015年预计交易金额 2065.00万元。

12、经全体非关联董事记名投票表决，以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公司向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销售液碱及

为其委托加工氢氧化钾，2015年预计交易金额 5715.00万元。

13、经全体非关联董事记名投票表决，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同意公司向云南云天化石化有限公司销售液碱，

2015年预计交易金额 106.00万元。

14、经全体非关联董事记名投票表决，以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云南天鸿化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云南天冶化工有限公司提供劳务，2015年预计交易金额 330.00万元。

15、经全体非关联董事记名投票表决，以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云南天马物流有限公司为公司集装箱工业盐

的第三方物流运输代理，2015年预计交易金额 5600.00万元。

16、经全体非关联董事记名投票表决，以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云南云天化无损检测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

公司云南天冶化工有限公司生产设备及装置等提供无损检测，2015年预计交易金额 165.00万元。

17、经全体非关联董事记名投票表决，以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云南省化工研究院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云南

天冶化工有限公司提供技术服务，2015年预计交易金额 150.00万元。

18、经全体非关联董事记名投票表决，以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公司经销云南云天化联合商务有限公司的大

米、大豆等商品， 2015年预计交易金额 150.00万元。

预计公司（含控股子公司）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总计 28884.00万元。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公告编号 2015-007） 详见 2015 年 3 月 20 日的 《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 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

及独立意见详见 2015年 3月 20日的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十一、会议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续聘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5 年度

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续聘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5年度审计机构。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续聘 2015年度审计机构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详见 2015 年 3 月 20 日的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二、会议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外派控股子公司董事、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公司控股子公司云南天冶化工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监事会任期将届满，根据《公司外派董事、监事管理办法》的相关

规定，同意公司提名魏忠雄先生、杜树忠先生、邢爱民先生为云南天冶化工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路云女士、胡

巍先生为云南天冶化工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十三、会议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对控股子公司云南天冶化工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为解决控股子公司云南天冶化工有限公司文山氧化铝配套建设氯碱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确保其项目的正常推进，同意

公司通过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向云南天冶化工有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 15,000万元的委托贷款，用于项目试车、后续整改

等资金需求，贷款期限自委托贷款合同签订日起不超过 24个月，年利率 6%，到期一次还本付息，手续费由云南天冶化工有限

公司承担。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控股子公司云南天冶化工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08） 详见

2015年 3月 20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委托贷款

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 2015年 3月 20日的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十四、会议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15-009） 全文详见 2015 年 3 月 20

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三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053� � � �证券简称：云南盐化 公告编号：2015-008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对控股子公司云南天冶化工有限公司

提供委托贷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委托贷款概述

2015

年

3

月

18

日，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董事会

2015

年第一次定期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对控股子公司云南天冶化工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为解决控股子公司云南天冶化

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冶化工”）文山氧化铝配套建设氯碱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确保其项目的正常推进，同意公司通过银

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向天冶化工提供总额不超过

15,000

万元的委托贷款，用于项目试车、后续整改等资金需求，贷款期限自

委托贷款合同签订日起不超过

24

个月，年利率

6%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手续费由天冶化工承担。

天冶化工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持股比例超过

50%

的控股子公司，上述委托贷款不构成关联交易，不属于《中小企业

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7

号：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中所规定的“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云南天冶化工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名称：云南天冶化工有限公司

类型：非自然人出资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云南省文山州文山市马塘工业园区（白革龙）

法定代表人：魏忠雄

注册资本：

36,000

万元整

经营范围：电石、石灰、石灰石；烧碱及其后加产品；液氯、盐酸、次氯酸钠、氯化钙、三氯化铁、氯乙烯单体、聚氯乙烯及其

后加工产品；其他有机及精细氯产品；电石渣水泥的生产及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2008

年

9

月

18

日，公司董事会

2008

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外投资组建云南开化碱业有限责任公司

（暂定名）的议案》，同意公司与云南南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磷集团”）、云南冶金集团总公司（以下简称“冶金集

团”）共同投资组建云南开化碱业有限责任公司（暂定名）。 云南开化碱业有限责任公司（暂定名）注册资本暂定为人民币

1

亿

元，其中：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475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47.5％

；南磷集团出资人民币

475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47.5％

；冶金集团出资人民币

5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5％

。

2009

年

1

月

15

日，云南省文山州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了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核准该公司名称为云南天南冶化工有限公司。

2010

年

12

月

27

日，公司董事会

2010

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受让云南南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所持云南天

南冶化工有限公司

22.5%

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资产评估价值作为定价参考依据，以人民币

623.30

万元的价格受让南磷

集团所持天南冶公司

22.5%

的股权， 并同意对南磷集团拟向其他方转让的天南冶公司

25%

的股权放弃优先购买权。 公司于

2010

年

12

月

27

日与南磷集团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

2011

年

1

月，南磷集团将其所持云南天南冶化工有限公司

25%

的股

权转让给云南文山铝业有限公司。

2011

年

3

月，冶金集团将其所持有的云南天南冶化工有限公司

5%

股权转让给云南文山铝

业有限公司。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后，云南天南冶化工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变为：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70%

，云南文山铝

业有限公司持股

30%

。

2011

年

4

月

21

日，公司董事会

2011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建设云南天南冶化工有限公司文山氧化铝配套

建设氯碱项目的议案》，同意控股子公司云南天南冶化工有限公司建设文山氧化铝配套建设氯碱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新建

30

万吨

/

年烧碱、

40

万吨

/

年

PVC

生产装置；一期配套

80

万吨氧化铝建设

10

万吨

/

年烧碱、

12

万吨

/

年

PVC

生产装置。一期工程

总投资为

93483.16

万元。

2011

年

7

月

14

日，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该议案。

2011

年

6

月

24

日，公司董事会

2011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控股子公司云南天南冶化工有限公司增资的

议案》。 为确保云南天南冶化工有限公司氯碱项目建设的顺利推进，同意公司按照现有股权比例以自有资金向云南天南冶化

工有限公司增资

14000

万元，云南文山铝业有限公司按照现有股权比例向云南天南冶化工有限公司增资

6000

万元。

2011

年

7

月

14

日，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该议案。 上述增资完成后，云南天南冶化工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增至

30000

万元。

2012

年

4

月，经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云南天南冶化工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云南天冶化工

有限公司”。

2014

年

3

月

27

日，公司董事会

2014

年第一次定期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控股子公司云南天冶化工有限公司增资的议

案》。 为确保天冶化工氯碱项目建设的顺利推进，同意公司按照现有股权比例以自有资金向天冶化工增资

4200

万元。 具体出

资时间，授权公司总经理办公会根据天冶化工氯碱项目建设进度，于

2014

年

12

月

31

日前分期全部到位。

2014

年

4

月

23

日，

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该议案。 本次增资完成后，天冶化工注册资本增至

36000

万元，其中本公司合计出资

25200

万元，持股

70%

；云南文山铝业有限公司合计出资

10800

万元，持股

30%

。 云南文山铝业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

关系。

天冶化工文山氧化铝配套建设氯碱项目一期工程于

2015

年

1

月全线投料试车并于

2015

年

1

月

26

日主装置工艺流程

全线打通。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天冶化工尚处于建设期，资产总额

1,116,276,083.32

元，净资产

340,899,891.47

元，

2014

年

建设期间费用形成亏损

379

万元。

公司上一会计年度未对天冶化工提供委托贷款。

三、委托贷款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通过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向天冶化工提供委托贷款， 是为解决天冶化工文山氧化铝配套建设氯碱项目建设的资

金需求，确保其项目的正常推进，对公司生产经营不会产生不良影响，不构成关联交易。天冶化工是公司持股

70%

的控股子公

司，此项委托贷款的风险可以得到有效控制。

四、拟签订委托贷款合同的主要内容

委托人：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

借款人：云南天冶化工有限公司

1

、贷款金额：本合同项下委托贷款币种为：人民币 ，金额为（大写） 壹亿伍仟万元整 （小写）

￥150,000,000.00

。

2

、贷款用途：本合同项下委托贷款仅限用于借款人项目试车、后续整改等资金需求。

3

、贷款期限：本合同项下委托贷款期限为

24

个月。

4

、贷款利率：本合同项下委托贷款利率按年利率

6%

执行。

5

、委托贷款手续费：由云南天冶化工有限公司承担。

6

、还本付息方式：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李君发、杨勇、陈铁水对本次委托贷款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通过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对控股子公司云南天冶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冶化工”）提供委托贷款，是为解决

天冶化工文山氧化铝配套建设氯碱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确保其项目的正常推进，对公司生产经营不会产生不良影响，不构

成关联交易。

我们认为：上述交易公平、合理，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我们同意公司通过银行或非银行金融

机构对天冶化工提供委托贷款，同时要求公司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有效的监督，督促落实好按期还款措施，保证资金安全。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对控股子公司云南天冶化工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独立意见》 详见

2015

年

3

月

20

日的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六、其他情况说明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外累计提供委托贷款的余额为

8985

万元（不含本次委托贷款），其中：公司为控股子公司云南

普阳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余额为

7838

万元，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文山黄家坪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委托

贷款的余额为

1000

万元，公司为参股公司勐腊天勐对外经济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余额为

147

万元；无逾期未

收回情形。

七、备查文件

1

、公司董事会

2015

年第一次定期会议决议。

2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对控股子公司云南天冶化工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三月二十日


